
彰化縣伸港鄉公所約僱人員徵才公告

職稱 約僱人員 (辦事員職務代理人)

名額 正取1名，備取1名

上網期間
民國109年 9月17日至109年9月21日
(依實際簽准日為準，公告期間至少3日，公告日不算、含假日)

資格條件

(學經歷、考試及格類科等資料說明)*不得有年齡及兵役之限制
(一)國內大學以上學校畢業者。
(二)具有相關公務經驗者尤佳。
(三)熟悉電腦文書軟體操作、資訊處理能力者尤佳

(四)具有政府採購證照者尤佳。

(五)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6條、第28條規定之情事者。 

工作項目

(一)廳舍管理業務。

(二)研考。

(三)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工作地址 彰化縣伸港鄉中興路二段201號 

甄選方式

(一)依書面審查評定分數（如甄選評分表），擇優通知面試。

(二)由本所組成甄選委員五~七人，由首長遴派，其考核項目如

    下：

    1.甄選委員審核：學歷、特殊專長、發展潛能、溝通協調及綜 

      合考評等項目。

    2.成績計算：依前點各成績加總，擇優錄取。 

甄選日期及
地點

甄選日期另行通知
甄選地點：本所二樓簡報室

報名時間及
地點

109年 9月 17日至 109年 9月 21日上午8時至下午17時
彰化縣伸港鄉公所 行政課

報名方式

109年 9月 17日至 109年 9月 21日下午17時 30分前向本所行政
課親自或委託他人現場報名，或掛號郵寄：彰化縣伸港鄉中興路
二段201號彰化縣伸港鄉公所行政課收，信封務必註明應徵約僱
人員，郵寄者請自行估算寄達時間，逾期不予受理。簡章及報名
表請至本所網站（訊息中心最新消息）自行下載使用。



報名應檢附
資料

(一）報名表一份(含自傳)。

(二）相片一張（黏貼在報名表）。

(三）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一份。

(四）最高學歷證件影本一份。

(五）經歷及其他相關有利評選證明文件影本各一份(無則免附)。

應試應攜帶
證件 身分證正本

錄取方式
*正取人員1名。
*備取人員1名，列冊候用期間為1個月，自甄選結果公告之翌日
起算。

錄取公佈 本所網站及彰化縣政府網站。  

聯絡人及
電話 行政課黃課長    電話：04-7982010分機220 

其他

*(一)僱用期間及待遇：僱用期間依契約規定辦理，待遇薪資每
月220薪點/27434元計酬。

*(二)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